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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

漓院新冠防指〔2020〕37 号

关于印发《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疫情防控

期间学生健康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现将《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健康管理实

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代章）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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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

学生健康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自治区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维护学校和谐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印发关于科学精准做好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学校开学安全指导意见的通知（桂新

冠防指（2020）74号）》《关于做好桂林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市新冠防指学（2020）1号）》等要

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

科学生和“专升本”学生（以下称学生）的管理。

第三条 学校在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 2020年春

季学期复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部署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

各项工作，对涉及疫情防控和开学各项重要事宜做出决策。

2020年春季学期复学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学生工作专班，建立

由学生工作组组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各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

导为主要责任人、各专业班级辅导员为直接责任人的学生健康管

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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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学生健康管理信息主要包括学生本人及主要家庭

成员返校前 14 天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假期是否去过疫情防控重

点地区、是否接触过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是否与确诊病例或

者疑似病例有过接触史、是否接触或到过国（境）外重点地区、

是否被当地疾控部门或者村委会（社区）要求隔离等情况。

第五条 学生健康管理信息主要通过自治区教育厅“钉钉健

康信息报送”平台，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人一档”健康卡、学

生交通出行信息登记表、学生身体健康码、学生“一人一档”每日

报表等方式掌握跟踪。

第二章 管理规定

第六条 学生在返校前应每天如实通过“钉钉健康信息报送”

平台报送个人健康信息，并填写学生交通出行信息登记表、出示

学生身体健康码、提交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确认书。

第七条 学生在返校前应当自备个人餐具，返校后使用个人

餐具打包食物，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在返校前按照 14 天的周期准

备口罩、体温计等个人防护物资。

第八条 学校在开学前发布开学公告、开学须知、疫情防护

手册等文件，学生应认真学习并签署学生疫情防控确认书。

第九条 报到时学生应按交通出行信息登记表填写的交通

方式返校。

学生到站后可自行按照防疫要求及标准搭乘公共交通或学

校统一安排的车辆返校，期间必须提高防疫意识，做好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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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学生由家长驾驶车辆接送至学校门口。

第十条 学生在到学校门口后须出示学生证（身份证）、健

康码、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确认书，配合做好体温测量、消毒

防护。

第十一条 学生到校后需在二级学院设置的报到处凭身体

健康码、“一人一档”健康卡、疫情防控确认书报到注册，注册后

领取个人卫生防护用品。

第十二条 学生返校后继续通过钉钉打卡方式上报个人健

康信息；执行学生身体健康状况每日两报制度，严格落实晨午测

温检查。

第十三条 学生返校后实行宿舍区网格化管理，按“年级-班

级-寝室”分层管理，学生除正常上课、锻炼、就餐外尽量减少出

入宿舍区。

第十四条 在疫情防控校园封闭管理未取消前，学生返校后

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特殊情况需凭各二级学院盖章的出校凭条

方可出校。

原办理外宿学生在疫情防控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原则上不允

许外宿，学生可申请延期返校或按学校规定回校住宿，具体情况

须在返校之前向辅导员报备。

第三章 纪律要求

第十五条 学生须根据返校批次、返校时间、各二级学院安

排有序返校，不符合返校条件要求的学生不得返校。对于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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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返校通知又擅自返校的学生，送入隔离区进行隔离，核实

相关情况后启动纪律处分程序。

第十六条 对不按照第六条规定严格执行每天健康信息报

送的，不如实上报学生体温、是否接触疫区人员、是否湖北学生、

是否有发烧发热感冒等信息的，或未在固定居住地点连续 14 天

上报健康档案记录的，待完整形成 14 天固定居住地点的健康档

案后，经学校批准后方可返校。

第十七条 对不按照第十四条规定遵守校园封闭管理的，擅

自私自外出的学生将给予纪律处分并集中隔离观察。

第十八条 在接站点、校门分别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校的

学生和自驾车返校的学生进行体温测量登记及随带物品消毒，体

温正常学生可正常报到，凡体温检测不正常学生送至定点医院进

行医学检查，或根据学生发热情况予以隔离或就诊。

第十九条 服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所有信息不得瞒报、谎

报、漏报、迟报，对不遵守以上规定或学校疫情防控其他管理规

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四章 工作保障

第二十条 学生返校后，由学生工作组牵头，各二级学院配

合，建立在校学生个人身体健康档案，记录学生在校期间身体体

温、感冒发烧、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状况。

第二十一条 学生返校后，由学生工作组牵头，各二级学院

配合，建立在校学生个人心理健康档案，测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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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特殊群体，对因受疫情因素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及时转介，

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第二十二条 学生返校后，由宣传舆情组牵头，防控指导与

医疗救治组、学生工作组配合，定期进行公共卫生知识宣传教育

工作，特别是根据季节、环境等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常见病、传

染病预防知识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二级学院应广泛开展形式灵活多样的健康教育，加强各类常

见病、传染病的预防与了解，增强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十三条 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牵头，防控指导与医疗

救治组配合，按“提前研判，按需采购”的原则，结合我校实际，

采购储备疫情防控物资。

第二十四条 由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牵头，防控指导与医

疗救治组配合，科学合理规划隔离区用房，确保隔离区各项设施

设备安全运行完成。

开展公共区域、教学场所、办公场所、食堂、卫生间、学生

公寓等区域和重要公共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消杀，通风换气。

第二十五条 由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牵头做好校园风环

境卫生，各二级学院要组织学生做好个人卫生和寝室环境卫生。

第二十六条 由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负责检查食品卫生

安全、校园封闭管理、隔离区的设置、防疫安全配备等落实情况。

第二十七条 由综合协调组牵头建立预防疾病应急制度，发

现学生身体异常及时到校医院就医，若发现重大疾病或传染病应

立即上报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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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病人得到及时科学治疗，防治

疾病传播。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有关晨午检制度、校园防护、教学安排、用餐

要求等其他规定待开学后另行通知。

第二十九条 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按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相关条款予以相应处分。

第三十条 本管理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年 5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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